附件2
茂名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申报材料要求如下：
一、公共建筑装饰类
1.签章完整的《茂名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申报表》一式两份，简单订书机装订，请勿装裱。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施工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质量体系认证的证书复印件可同时提供。
3.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合同部分（包括封面、含有项目名称、工程造价、施工范围、项目负责人等内容页及双方盖章页）复印件。
4.工程施工的结算书复印件（尚未结算须提供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
5.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竣工验收、消防验收和室内环境质量验收证明文件复印件。
6.工程项目经理（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生产考核证和身份证复印件。
7.工程概述：项目特点、亮点、施工质量和四新技术的应用等。
8.工程施工范围竣工平面图和主要部位的竣工立面图以及相应的深化设计修改证明文件复印件。
9.工程亮点照片及说明：
工程亮点照片：提供主体建筑的外观、建筑装饰工程主要部位竣工的彩色照片6-8张并编号。照片要求：①大于800像数（3264×2448），②照片中不能有文字，③未经计算机修改，④给每张照片加上20-30字的文字说明（照片反映的位置、效果、特色、施工特点等）。
二、建筑幕墙类
1.签章完整的《茂名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申报表》一式两份，简单订书机装订，请勿装裱。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施工资质证书、设计资质证书（施工合同未包含深化设计的除外）、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可同时提供。
3.建筑幕墙工程施工合同主要合同部分（包括封面、含有项目名称、工程造价、施工范围、项目负责人等内容页及双方盖章页）复印件。
4.工程施工的结算书扫描件（尚未结算须提供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5.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竣工验收、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6.建筑设计单位对幕墙施工图的审查确认文件、幕墙结构计算书、幕墙热工计算书复印件。
7.项目的幕墙四性试验报告复印件。
8.工程项目经理（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生产考核证和身份证复印件。
9.工程概述的文档：项目特点、亮点、施工质量和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等。
10.工程施工范围的竣工图纸，包括封面、目录、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局部大样图、节点详图、型材截面图、埋件布置图及构件图等复印件。
11.关键材料试验报告，包括硅酮结构胶的相容性、粘结性试验报告，后置埋件、槽式预埋件现场拉拨力检测报告复印件。
12.工程亮点照片及说明：
工程亮点照片：提供主体建筑的外观、建筑装饰工程主要部位竣工的彩色照片6-8张并编号。照片要求：①大于800像数（3264×2448），②照片中不能有文字，③未经计算机修改，④给每张照片加上20-30字的文字说明（照片反映的位置、效果、特色、施工特点等）。

住宅类
1.签章完整的《茂名市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申报表》一式两份，简单订书机装订，请勿装裱。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施工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质量体系认证的证书复印件可同时提供。

3.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合同部分（包括封面、含有项目名称、工程造价、施工范围、项目负责人等内容页及双方盖章页）复印件。

4.工程施工的结算书复印件（尚未结算须提供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
5.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竣工验收、消防验收和室内环境质量验收证明文件复印件。已入住单元户的分户验收证明文件复印件。
6.工程项目经理（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生产考核证和身份证复印件。

7.工程概述：项目特点、亮点、施工质量和四新技术的应用等。
8.工程施工范围竣工平面图和主要部位的竣工立面图以及相应的深化设计修改证明文件复印件。
9.工程亮点照片及说明：
工程亮点照片：提供主体建筑的外观、建筑装饰工程主要部位竣工的彩色照片6-8张并编号。照片要求：①大于800像数（3264×2448），②照片中不能有文字，③未经计算机修改，④给每张照片加上20-30字的文字说明（照片反映的位置、效果、特色、施工特点等）。
